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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工程保函递交方式
降低企业投标成本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改革保证金制度的通知》

（浙建〔2020〕7 号）等文件精神，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切

实降低企业投标成本，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营商环境，结合

当前工程建设领域投标保证金保函（保单）（以下简称“工程保函”）

递交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文件备案

各行政监督部门应规范统一招标文件条款模板，明确工程保函

理赔的具体条款。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根据行政监督部门的

要求在招标文件明确工程保函理赔的相关内容。

二、工程保函开具及递交

因投标需要，各投标单位自行向银行、保险和融资担保公司等

金融机构申请开具工程保函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进行线上递

交。各投标单位对递交的工程保函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三、工程保函校验

各行政监督部门建立“标中校验、中标必验、标后抽检”制度。

评标过程中，评标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工程保函的真伪、时效等内容



进行校验；对于中标候选人提供的工程保函，必须进行有效性校验。

四、违规行为处置

（一）当发生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招标人应在工程保函

有效期内及时向开具工程保函的相关金融机构提出赔偿，相关金融

机构依法向投标单位进行追偿，金融机构不得以未实现追偿而拒绝

履行赔偿义务。对拒不履行理赔义务的相关金融机构，招标人应及

时做好依法追赔工作，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金融办、银保监等金融

监管机构反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相关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进行处理。

（二）各行政监督部门要严格落实黑名单制度，将提供虚假工

程保函、串通投标等行为纳入黑名单管理。凡涉及提供虚假工程保

函、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各行政监督部门应按照投标投标

法及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处。

（三）开具工程保函的金融机构，如有利用信息为串通投标提

供便利行为的，将纳入常态化扫黑除恶范围予以打击。

五、投诉处理

完善工程保函开具及递交的投诉处理机制，规范处置流程，提

高处置效率，确保每个投诉件在投诉处理时限内处理完毕，能快则

快，力争在 10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成。

六、其他事项

（一）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各行政监督部门、金融监

管部门、交易服务机构、评标专家、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围



绕工程保函开具、递交、应用以及违规后续处理各环节，做到各司

其职、协同推进，确保工程保函线上递交模式高效实施。

（二）在全流程电子工程保函系统正式应用后，工程保函递交

方式另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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